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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一) 依據 

各級政府為國家運作的基礎，各機關廳舍為民眾日常生活與洽辦各項

事務的服務據點，在重大災害發生後，亦是兼負指揮應變、救災救護、安

置收容之任務。然而，臺灣因位處全球地震活動最為激烈頻繁的環太平洋

地震帶，隨時受到地震災害的威脅。88 年臺灣發生芮氏規模 7.3 之集集大

地震，造成許多建築物嚴重損壞，甚至倒塌，顯示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

不足。 

依據震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第 2 編災害預防、第 1 章減災、第 5 節建

築及設施之確保所載：「一、各級政府及設施管理權人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

築物、學校、醫療、警察、消防單位等緊急應變之重要設施，及製造、儲

存、處理公共危險物品之場所，應強化其耐震(含抗土壤液化)能力，並確

保其使用機能。二、內政部應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之耐震評估及補強對

策，對公有建築物提出施行方案，確實進行管考；……。三、內政部、經

濟部、交通部、教育部、科技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

地方政府應積極推動既有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之耐震評估或補強等措施；對

消防救災據點、避難場所及學校校舍等建築物應優先實施。……」。行政院

即於 89 年核定內政部彙報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推

動重要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工作。 

105年 2月 6日高雄美濃地震造成臺南及高雄地區多處建築物毀損與人

命傷亡，但已完成耐震補強之校舍及公所幾乎未發生結構性損壞。行政院

於同年 2 月 25 日第 3488 次會議指示，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應儘速辦理所

轄老舊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工作，並於 106 年「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之「城鄉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納入「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

建」，以特別預算及擴大公務預算編列方式，挹注各機關執行相關工作，以

期打造安全公有建築，創造優質服務品質。 

本計畫經行政院106年 7月 10日院臺建字第1060021935號函核定後，

院長即訪視各地方政府瞭解中央與地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業務情形，部分

地方政府提出基層公有建築補強重建及新建需求，依 107 年 5 月 9 日張政

務委員景森召開「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進度檢討會議紀要，結論三：

「本案仍請內政部依 107 年 4 月 11 日檢討會議決議，採修正計畫方式處

理，調整計畫補助範圍及經費額度，以利未來院長巡視地方時，能有較大

彈性協助各地方政府進行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及公所辦公廳舍耐震補強、

重建或新建工程……」；另衛生福利部表示尚有辦理地方衛生機關廳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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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衛福機構、老人文康中心、社區活動中心建築物等之經費需求，爰修正

本計畫。 

(二) 未來環境預測 

近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地震活動日益頻繁，如 97 年中國汶川發生規模

8.2大地震，99年智利發生規模8.8強烈地震、100年日本宮城縣外海發生

規模 9.0 強烈地震及 104 年尼泊爾發生規模 7.8 與 7.3 之強烈地震，累計

世界各國已陸續發生相當多起芮氏規模 7.0 以上之強烈地震，並造成數十

萬人傷亡及難以估計的經濟損失。 

臺灣亦位於板塊交界處，活動斷層遍布全島與四周，因而地震頻仍。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88 年所發生的九二一大地震，導致 2,418 人死亡、

35 人失蹤、11,569 人重傷，全國共計 51,722 戶全倒、53,831 戶半倒。另

外 99年 3月 4日高雄甲仙發生芮氏規模 6.4大地震、102年 3月 27 日南投

縣仁愛鄉發生芮氏規模 6.2地震、102年 6月 2日又發生芮氏規模 6.3地震

及105年 2月6日高雄市美濃區發生芮氏規模6.6地震，均造成局部災情。

因為地震無法事先預測，因此，確保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乃政府對於

地震災害之整備與應變所需正視並持續推動之重要工作。 

(三) 問題評析 

1. 強烈地震威脅公有建築物結構安全 

我國建築物耐震設計規定自 63 年於建築技術規則明定後，歷經多次修

正，其中 86 年另訂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後始有重大變革，另於 88

年 921 地震後修正台灣地區震區劃分，94 年將震區改成微分區及應考量近

斷層效應等，致約有 4 成老舊公有建築物未能符合最新耐震設計標準，應

儘速補強或重建。 

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與補強工作推動多年，於 99 年 3 月 4 日高雄

甲仙發生芮氏規模 6.4 之地震，深度為 22.6 公里，最大震度達 6 級，以當

時同樣距離震央約 30 公里之二所學校為例，已完成校舍耐震補強之玉井工

商校舍幾無任何損壞，然而玉井國中因未能及早完成耐震補強造成 3 棟校

舍嚴重受損，最終拆除重建。102 年 3 月 27 日、6 月 2 日及 10 月 31 日中

部及東部發生芮氏規模 6 以上之地震，由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勘查結果

顯示，已完成耐震補強之校舍未出現結構性損壞；另在 105 年 2 月 6 日高

雄美濃發生之芮氏規模 6.6 地震，已補強竣工之 58 棟校舍，均無結構性損

壞；有耐震安全疑慮且尚未補強之 85 棟校舍中，則有 18 棟造成結構性損

壞。此外，臺南市山上區公所因地震受損而無法作為災害應變中心，而震

前經耐震補強之歸仁區公所，震後結構無損可照常辦公。由此可知，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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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經補強後提升其耐震能力，於地震來臨時，將可發揮功用，使建築物

不致受到嚴重損壞或倒塌，生命財產安全及建築物機能獲得保障。 

由於強烈地震之來臨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及瞬發性，是公有建築物耐震

評估、補強或重建工程實應積極趕辦並爭取作業時效。 

2. 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與拆除重建經費需求龐大需另籌財源辦理 

依據「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規定，所需評估、補強

或重建經費由各機關自行逐年編列預算支應，又該方案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行政院同意修正後，已將適用範圍由 86年 5月 1日擴大至 88年 12月 31

日以前設計建造之公有建築物，且包括用途係數 I=1.5 及 I=1.25 之各級政

府辦公廳舍，並增列零售市場建築物。查教育部自 98 年起陸續向行政院爭

取預算，持續協助地方政府之國中小及高中職校舍耐震改善，其中 105 年

報院核定之「公立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

年）」預計辦理 1,702 棟補強及 246 棟重建工程，加速於三年內完成老舊校

舍改善外，其餘機關於 106 年 6 月間，尚有 1,000 餘公有建築物待詳細評

估（預估後續需補強約 700 件），已完成詳細評估而待補強或拆除重建者亦

有 1,200 餘件。爰行政院同時指示：「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

(公有建築物)已實施多年，其中建築物補強工程之未完成件數仍高，除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 4 年將辦理 900 棟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外，其未補強案件

仍高達約 1,200 件，考量本方案之重要性及急迫性，請將執行重點置於建

築物補強工程，並請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公務預算額度內優先編

列，各地方政府亦應檢視可支用之預算，優先編列補強經費，加速執行，

不足部分，則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請本院主計總處通盤考量，

方能達到預期效益。」 

3. 基層行政組織建築物耐震情形尚待改善 

基於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為政府最基層之行政組織，其廳舍

及活動中心為地方行政之核心，由於強烈地震發生具高度不確定性，且鄉

鎮市公所廳舍多屬早期建築，建物老舊窳陋已達 35 年以上，早期建築技術

不完備致耐震能力無法因應災害發生，爰有辦理補強、拆除重建或新建之

需要。 

上開公有建築物補強、拆除重建及新建之經費，若僅由年度公務預

算、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及地方政府自籌款逐年編列經費執行，不僅財源

不足，更由於各地方政府財力等級不一且獲分配之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額

度差距甚大，勢必將使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之改善期程拉長(特別是財力等

級較差之縣市)，故為加速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須另籌財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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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一) 目標說明 

1. 加速推動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提升工作，預計完成約 1,023 棟公有建築補

強、重建或新建，落實震災預防整備。 

2. 經補強、重建或新建後之公有建築物，可擴充為地方長照關懷、托幼、數

位學習及集會據點，提供多元服務功能。 

(二) 達成目標之限制 

1. 依照目前政府預算編列情形，尚無法全面完成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或拆除

重建，必須持續擴大編列預算，分年分階段，依耐震能力之急迫性訂定其

優先處理順序，以確保生命財產安全及建築物機能正常。 

2.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改善，需考量其規劃、

協調能力、執行意願及其配合款編列與預算完成審議之時程。 

3. 採重建或新建辦理者，其規劃、設計、審議及施工等程序繁瑣冗長。 

4. 如採異址重建或新建辦理者，應先完成土地取得之法定程序。 

5. 為確保計畫執行成效，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有編制，仍須增置人

力，以辦理計畫之審查、管制考核、督導及協調行政作業等相關事宜。 

(三) 預期績效指標、衡量基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預計辦理429棟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955棟公有建築

物耐震補強（含增、改、修建）、68 棟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或新建工程。

本計畫績效指標詳如表 2-1~表 2-3，並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滾動檢討調

整因應。 

 

表 2-1  總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單位：棟) 

績效指標 
評估基準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 計 

(1)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233 138 58 429 

(2)公有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含
增、改、修建） 

322 184 449 955 

(3) 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或新建工程 8 8 52 68 

 備註：上述績效指標以「發包數」做為績效衡量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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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106.9.1-110.8.3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辦所轄公有建築物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單位：棟) 

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計 

一、行政院主管 
詳細評估 11 1 1 13 

耐震補強 8 3 0 11 

行政院 
詳細評估 5 0 0 5 

耐震補強 5 2 0 7 

主計總處 
詳細評估 4 0 0 4 

耐震補強 2 1 0 3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1 0 1 

耐震補強 1 0 0 1 

國家發展委員會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0 0 0 

公平交易委員會 
(大樓尚有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國發會,人事總處及陸

委會.106 年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召集人機關,故代表填

寫,107-108 年人事總處為

召集人機關) 

詳細評估 1 0 1 2 

耐震補強 0 0 0 0 

二、內政部主管 
詳細評估 4 0 2 6 

耐震補強 22 22 1 45 

內政部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0 1 0 1 

營建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4 0 0 4 

警政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6 4 0 20 

中央警察大學 
詳細評估 0 0 2 2 

耐震補強 0 3 0 3 

移民署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1 13 1 15 

資訊中心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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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計 

三、國防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5 0 0 5 

國防部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5 0 0 5 

四、財政部主管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11 2 1 14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1 0 0 1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0 1 3 

關務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7 0 0 7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1 0 2 

賦稅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0 0 0 

五、法務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66 16 0 82 

矯正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47 5 0 52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0 0 2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調查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4 9 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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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計 

六、經濟部主管 
詳細評估 6 0 0 6 

耐震補強 3 6 2 11 

經濟部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1 0 0 1 

礦物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2 0 2 

水利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4 0 0 4 

耐震補強 1 4 2 7 

中小企業處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中部辦公室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0 0 0 

七、交通部主管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51 1 0 52 

交通部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3 0 0 13 

中央氣象局 
詳細評估 3 0 0 3 

耐震補強 2 1 0 3 

公路總局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36 0 0 36 

八、勞動部主管 
詳細評估 3 8 0 11 

耐震補強 0 3 0 3 

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3 8 0 11 

耐震補強 0 3 0 3 

九、農委會主管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5 5 0 10 

林務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水產試驗所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3 0 0 3 

家畜衛生試驗所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3 0 3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農業金融、農糧署及

所屬(糧政大樓聯合辦

公大樓)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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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計 

十、衛福部主管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3 1 0 4 

衛生福利部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1 0 2 

疾病管制署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2 0 0 2 

十一、環保署主管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詳細評估 1 0 0 1 

耐震補強 0 1 0 1 

十二、文化部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國立臺灣美術館及所

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十三、海洋委員會主

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18 299 319 

海巡署及所屬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2 18 299 319 

十四、退輔會主管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退輔會 
詳細評估 0 0 0 0 

耐震補強 1 0 0 1 

合計 
詳細評估 33 9 3 45 

耐震補強 177 78 303 558 

 備註：1.國家發展委員會主管項下包括臺灣省政府之歷史建築，須依據文資法辦法先委託研究，不納入績效評
估。 

       2.財政部主管項下賦稅署編列預算為合署辦公廳舍補強經費分攤，不納入績效評估。 

       3.經濟部主管項下中部辦公室為歷史建築，須依據文資法辦法先委託研究，不納入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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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6.9.1-110.8.3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辦理案件之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單位：棟) 

機關名稱 績效指標 
106.9.1-

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 

110.8.31 合計 

內政部警政署 

詳細評估 13 13 7 33 

耐震補強 55 23 39 117 

拆除重建 1 3 3 7 

內政部消防署 

詳細評估 2 0 0 2 

耐震補強 34 24 15 73 

拆除重建 3 1 2 6 

內政部民政司 

 

詳細評估 59 0 0 59 

耐震補強 0 13 29 42 

拆除重建或新建 1 2 47 50 

經濟部 

詳細評估 120 2 6 128 

耐震補強 37 32 29 98 

拆除重建 0 1 0 1 

衛生福利部 

 

詳細評估 6 114 42 162 

耐震補強 19 14 34 67 

拆除重建 3 1 0 4 

總計 

詳細評估 200 129 55 384 

耐震補強 145 106 146 397 

拆除重建或新建 8 8 5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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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 主要工作項目 

1.各級政府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或拆除重建工程 

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建字第 1060040728 號函同意修正

之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中央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加速執行所轄 8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計建造之公有建築物：地震

發生後必須繼續維持機能之重要公有建築物【1.中央、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之辦公廳舍。2.消防及警務機關執行公

務之建築物。3.供震災避難使用之國中、小學之校舍。4.教學醫院及各

級醫院。5.發電廠、自來水廠與緊急供電、供水直接有關之廠房與建築

物。6.提供煉製、輸送、儲存多量具有毒性或爆炸性等危險物品之建築

物。7.其他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及公眾使用之

公有建築物【1.各級政府辦公廳舍、2.教育文化類：(1)公立專設幼稚

園；各級學校之校舍。(2)集會堂、活動中心；圖書館、資料館；博物

館、美術館、展覽館；寺廟、教堂；體育館。3.衛生及社會福利類：各

級政府衛生機關及其附屬機關；長期照顧機構、安養機構、教養場所；

監獄；殯儀館。4.遊覽交通類：車站、航運站 5.商業類：零售市場。6.

其他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初

評、詳評）、補強（含增、改、修建）或拆除重建工作。 

2.基層公有建築補強重建及新建 

(1)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多屬早期建築，建物老舊窳陋已達 35 年

以上，早期建築技術不完備致耐震能力無法因應災害發生，近年又因

組織架構調整，人員配置與空間環境明顯呈現機能需求不足，相關補

強重建或新建工程應就已逾使用年限、老舊窳陋、鑑定有安全疑慮、

員工辦公面積不敷使用或配合中央推動重要基礎建設部分考量。 

(2)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除提供基層多元公共服務功能外，並應配合

災害防救之需求，其規劃設計應符合防震、防颱等需求，確保災害發

生時能發揮多元使用之效能，以提供多元服務之地方公共生活據點，

相關補強重建或新建工程應就，已逾使用年限、老舊窳陋、鑑定有安

全疑慮、涉及安全性及急迫性之設施改善或配合中央推動重要基礎建

設部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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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步驟與分工 

1.推動主體及實際執行單位 

(1) 中央機關： 

A. 內政部負責有關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補強、重建及新建之推動及

督導。 

B.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該管各級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

補強、拆除重建及新建執行計畫之規劃、執行與督導，但醫院及

學校如隸屬其他部會者，由該部會負責前述工作事項。 

(2) 直轄市、縣（市）政府 

A. 負責轄區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拆除重建及新建執行

計畫之規劃、執行。 

B. 邀請相關公會或學術團體，組設諮詢小組，提供建築物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技術諮詢。 

2.執行步驟 

屬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適用範圍之公有建築物應登

錄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資訊管理系統，並進行建築物之耐震

能力評估。經初步評估判定為無疑慮者，解除列管；判定為有疑慮及確

有疑慮者，應進行詳細評估或直接進行補強或拆除重建。經詳細評估結

果耐震無疑慮者，解除列管；耐震能力不足者，應辦理補強或拆除。惟

耐震能力不足者，如未來變更使用或無使用需求者，亦可解除列管。 

3.經費編列 

(1) 中央機關公有建築物部分，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公務預算

並執行。 

(2) 地方機關公有建築物部分，由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直轄市、

縣（市）政府目的事業經費需求，編列特別預算並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A. 衛生福利部：地方衛生機關廳舍、公立衛福機構、老人文康中

心、社區活動中心建築物。 

B. 經濟部：地方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 

C. 內政部警政署：地方警政機關廳舍。 

D. 內政部消防署：地方消防機關廳舍。 

E. 內政部民政司：直轄市、縣（市）政府行政大樓、鄉（鎮、市、

區）公所行政中心、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建築物。 

(3) 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中央補助款部分，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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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補助辦法編列配合款。 

4.直轄市、縣（市）政府經費補助作業模式 

(1) 本計畫採競爭型補助，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提計畫送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後核定補助經費。 

(2)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9 條規定，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標準及相關程序等訂定

處理原則。 

5.計畫控管與輔導考核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管控該機關執行進度，並於每月填具執行進

度考核管制表；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依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訂定管考規定及退場機制，定期

召開進度列管會議，針對遭遇困難或執行進度落後之單位及地方政

府，視需要組成輔導小組，實地督導訪視並協調解決困難；並就各受

補助機關執行進度納入後續滾動檢討，調整經費核配。 

(2)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得以專案

人力或委託專業機構協助辦理列管案件之清查、計畫審查、設計審

查、協調、督導、管制考核、技術輔導等行政工作。 

(3) 內政部依據本計畫及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持續輔導協

商及管考各機關辦理情形，並得以專案人力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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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106年 9月 1日至 110年 8月 31日止，共計 4年，

分年分期完成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含增、改、修建）、拆除重

建、新建工作。 
(二) 所需資源說明 

1.人力資源 

內政部（營建署）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涉有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者，相關行政工作所需人力，得由現有編制人員或專案以約

聘僱人員、定期契約臨時人員或約用人員充任，必要時得委託專案機構

辦理。 

2.經費資源 

執行本計畫所需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初評及詳評）、補強（含

增、改、修建）、拆除重建、新建作業之評估費、設計監造費、工程費、

專案人力雇用費及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等，概估經費總計約 145.01 億元。 

(三)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1.經費來源 

計畫預算總經費為約 145.01 億元，其中包含中央自辦部分計 60.38

億元，由公務預算支應；中央補助地方辦理部分計約 74.45 億元，由特

別預算支應，地方政府自籌款約 10.18 億元。 

2.計算基準 

詳如六、財務計畫。 

3.分年經費需求 

本計畫分年所需經費詳列於表 4-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年度公

務預算及特別預算分配如表 4-2 及表 4-3，並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滾動

檢討調整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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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6.9.1-110.8.31 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補強（含增、改、修建）、拆除重

建、新建經費需求表 

備註：1.公務預算部分原 106 年及 107 年額度因預算編列時程合併於 107 年度編列，108 年度經費業經內政部營建

署滾動檢討分配。 

2.106 年及 107 年特別預算為法定預算。 

計畫項目 經費來源 

概估經費(千元) 

106.9.1-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110.8.31 
合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公務預算

（A） 
94,307 1,385,235 789,255 2,215,991 0 

6,038,000 

(含未分配款

1,553,212) 

直轄市、

縣（市）

政府所轄

公有建築

物 

特別預算

（B） 
190,000 1,439,954 1,886,900 3,928,500 0 7,445,354 

地方預算

（C） 
(概估自籌款) 

27,000 206,000 255,000 530,000 0 1,018,000 

小計（D）=

（B）+（C） 
217,000 1,636,954 2,141,900 4,458,500 0 8,463,354 

合計（A）+（D） 

311,307 3,031,189 2,931,155 6,674,491 0 14,501,354 

(含未分配款

1,553,212 

 

3,342,496 2,931,155 6,674,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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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表 4-2 106.9.1-110.8.3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辦所轄公有建築物 

公務預算分配概估表※ 

機關名稱 
106.9.1-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110.8.31 

合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一、行政院主管 3,500 28,281 44,049 7,595 0 83,425 

行政院 3,500 1,500 19,958 5,100 0 30,058 

主計總處 0 17,165 19,090 0 0 36,255 

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0 9,000 810 0 0 9,810 

國家發展委員會 0 608 4,191 0 0 4,799 

公平交易委員會 0 8 0 2,495 0 2,503 

二、內政部主管 3,827 258,967 222,576 17,271 0 502,641 

內政部 16 1,248 4,990 0 0 6,254 

營建署及所屬◎ 3,811 7,890 1,311 1,311 0 14,323 

警政署及所屬 0 208,714 72,815 0 0 281,529 

中央警察大學 0 4,800 21,000 15,960 0 41,760 

移民署 0 36,315 115,962 0 0 152,277 

資訊中心 0 0 6,498 0 0 6,498 

三、國防部主管 0 108,280 0 0 0 108,280 

國防部所屬 0 108,280 0 0 0 108,280 

四、財政部主管 280 82,187 26,687 4,990 0 114,144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 0 0 5,170 0 0 5,170 

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280 3,500 0 0 0 3,780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 0 21,554 866 4,990 0 27,410 

關務署及所屬 0 56,944 14,246 0 0 71,190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0 189 4,605 0 0 4,794 

賦稅署 0 0 1,800 0 0 1,800 

五、法務部主管 0 478,794 119,483 0 0 598277 

矯正署及所屬 0 350,000 18,966 0 0 368,966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0 0 34,326 0 0 34,326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0 14,000 0 0 0 14,000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0 5,929 0 0 0 5,929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0 0 12,467 0 0 12,46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0 3,490 0 0 0 3,490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0 7,375 0 0 0 7,375 

調查局 0 98,000 53,724 0 0 151,724 

六、經濟部主管 300 49,288 38,470 14,000 0 102,058 

經濟部 300 10,140 0 0 0 10,440 

礦物局 0 0 8,502 0 0 8,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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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 
106.9.1-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110.8.31 

合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水利署及所屬 0 27,880 28,468 14,000 0 70,348 

中小企業處 0 11,268 0 0 0 11,268 

中部辦公室 0 0 1,500 0 0 1,500 

七、交通部主管 85,000 201,000 75,850 40,929 0 402,779 

交通部 24,000 57,000 0 5,000 0 86,000 

中央氣象局 1,250 12,000 7,000 5,804 0 26,054 

公路總局及所屬 59,750 132,000 68,850 30,125 0 290,725 

八、勞動部主管 0 2,883 20,264 18,480 0 41,627 

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 0 2,883 20,264 18,480 0 41,627 

九、農委會主管 0 42,865 43,581 0 0 86,446 

林務局 0 20,000 0 0 0 20,000 

水產試驗所 0 13,350 0 0 0 13,350 

家畜衛生試驗所 0 324 13,860 0 0 14,184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0 8,591 0 0 0 8,591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0 600 4,620 0 0 5,220 

農業金融局 0 0 8,097 0 0 8,097 

農糧署及所屬 0 0 17,004 0 0 17,004 

十、衛福部主管 1,400 38,422 34,930 0 0 74,752 

衛生福利部 0 5,900 34,930 0 0 40,830 

疾病管制署 1,400 32,522 0 0 0 33,922 

十一、環保署主管 0 324 2,495 0 0 2,819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0 324 2,495 0 0 2,819 

十二、文化部主管 0 23,036 40,870 0 0 63,906 

國立臺灣美術館及所屬 0 23,036 40,870 0 0 63,906 

十三、海洋委員會主管 0 53,414 120,000 2,112,726 0 2,286,140 

海巡署及所屬 0 53,414 120,000 2,112,726 0 2,286,140 

十四、退輔會主管 0 17,494 0 0 0 17,494 

退輔會 0 17,494 0 0 0 17,494 

小計 94,307 1,385,235 789,255 2,215,991 0 4,484,788 

未分配數  1,553,212 

合計(小計+未分配數) 
94,307 1,385,235 789,255 2,215,991 0 

6,038,000 
1,479,542 789,255 2,215,991 

備註：1.本表各機關分配數，係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 年 6 月 16 日召開之「研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106.9.1-

107.12.31)特別預算案籌編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並以該總處釐正後之建議核列數為準，其中未分配數

1,486,826 千元於滾動檢討時再予編列，另依該總處 106 年 7 月 5 日主預彙字第 1060052487 號書函，該

核列數不包含拆除重建經費，各機關如有需求，應依中央政府機關辦公廳舍建置審核原則規定辦理。 

     2.原 106 年及 107 年額度因預算編列時程合併於 107 年度編列，108 年度經費業經內政部營建署滾動檢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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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配。 

      ◎包含為輔導協商及管考各機關辦理情形等行政工作之作業經費。 

       

表 4-3 106.9.1-110.8.3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地方辦理公有建築物特別預算分配概估表 

 

機關名稱 
106.9.1-107.12.31 

108.1.1-

108.12.31 
109.1.1-110.8.31 

合計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衛生福利部 107,000 118,112 269,760 156,000 0 650,872 

經濟部 29,000 470,000 339,900 254,000 0 1,092,900 

內政部警政署 50,000 378,000 669,240 1,397,500 0 2,494,740 

內政部消防署 4,000 330,000 183,000 225,000 0 742,000 

內政部民政司 0 143,842 425,000 1,896,000 0 2,464,842 

合計 
190,000 1,439,954 1,886,900 3,928,500 0 

7,445,354 
1,629,954 1,886,900 3,928,500 

備註：1.包含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列管案件清查、計畫審

查、設計審查、協調、督導、管制考核、技術輔導等行政工作之作業經費。 

      2.106 年及 107 年度為法定預算。 

  



18 
 

五.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直接效益 

透過特別預算及擴大公務預算編列之挹注，預計完成 429 棟公有建築

物耐震詳細評估、955 棟公有建築物補強工程、68 棟公有建築物拆除重建

或新建工程，有效提升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降低天災發生時政府之受創

影響，亦可保障建築內人員生命安全。且透過平時耐震補強或重建手段強

化結構安全，可降低政府因公有建築物損壞或倒塌，須於震後極短期內籌

措經費進行復建之龐大財務壓力。 

(二) 社會效益 

提升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可確保地震災害發生後，持續發揮公有

建築物之機能（如災害應變指揮中心、救災機關、避難收容場所、醫療機

構、維生廠站、社福機構、交通場站等），以救濟大眾，減輕地震災害損

失，降低災後復建民間動員投入救災之人力、物資及財務成本及復建期間

產業停頓減少營業利潤等社會成本。此外，進行補強、重建或新建時併同

改善公有廳舍之服務環境及功能，將能提供民眾完善及多元之服務。 

(三) 間接效益 

藉由全面推動公有建築物之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重建工作，可促進國

內此方面技術之發展，專業人才之養成。另參考教育部「公立國中小校舍

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106-108年度）」所載，補強工程每件約為

150 人次、拆除重建工程約為 600 人次之勞工執行施工作業，預計可增加

本國勞工 19 萬人次以上就業機會，有助擴大內需降低失業率並促進國內

營造業及建築業之產業發展，提高國民生產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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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務計畫 

(一) 財務運作模式 

1.財務性質分析 

本計畫旨在改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問題，以確保公有建築物

使用者安全、降低天災發生時之影響，期能儘速回復政府效能，且因公

有建築補強、拆除重建或新建後仍將為公共服務用途，而無自償性或收

益之可能，故較難促進民間參與，而原則仍需以政府編列預算方式辦

理。 

2.經費補助作業模式 

本計畫經費補助作業，應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計畫，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評估，依急迫程度安排優先順序，於當年度經費額度內依序核給初步

評估及詳細評估作業費用；耐震評估結果有安全疑慮之建築物，將依其

評估結果、使用情形與實際需求進行經費審查後，在當年度經費額度內

依序核給補強、拆除重建或新建工程經費。 

另有關無使用執照之公有建築物部分，考量未取得使用執照多肇因

於興建時所適用建築法規差異及土地使用程序未完備，然建築物安全性

原則係以耐震能力為主要評估規準，與是否取得使用執照並無直接關

係；復考量無使用執照建築物除耐震能力外，尚須符合建築管理、消防

避難、無障礙設施等法令規定，作業程序複雜冗長，所需金額龐大，爰

本計畫不論是否領有使用執照之公有建築物，均得優先(補助)辦理補強

工作，但不排除可一併辦理補照事宜；至拆除重建者，則一併解決補照

之問題。 

(二) 經費計算原則 

公有建築物辦理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詳細評估、補強工程及重(新)、

增、改、修建等費用之參考單價如下，但其他法令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1.初步評估：每件 6,000 元，規模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每件 8,000 元。 

2.詳細評估：不超過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

應契約之標價。 

3.補強工程（含直接補強工程費、合理之間接修復費、工程管理費等支

出）：每平方公尺不超過 4,000 元。 

4.新、重、增、改、修建工程費及各項設計監造費：依據中央政府總預算編

製作業手冊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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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5.區位偏遠或特殊情形之建築物，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個案情形審

查後酌予提高補助經費。 

(三) 補助計畫審查基本原則 

1.補強工程、拆除重建及新建工程應依詳細評估（或安全鑑定）結果、建築

物使用情形及急迫程度較高者優先予以補助。其中，拆除重建及新建以建

築物確有急迫危險以補強不符效益、各項機能老舊或不敷使用非重建或新

建無法改善者為前提。 

2.量體較大之工程或計畫，一年內無法完成者，在確定可籌得以後年度配合

款之前提下，始得採「一次核定經費，分年編列預算補助」方式辦理。 

3.土地取得費用不予補助。 

4.同一補助標的不得同時接受其他計畫之補助。 

5.預計改建、搬遷、暫停使用或變更使用用途之建築物，不宜再以補強或重

建方式辦理，以避免造成資源浪費。 

6.各執行機關申請補強、拆除重建、新建工程經費補助時，應就該建物使用

狀況提出說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經費審查時將就上述建物使用現

況逐案檢視並嚴加把關，避免造成資源閒置或使用無效率之情形，並確認

其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7.鄉(鎮、市、區)公所行政中心、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之耐震補強、重建及

新建對象，應能配合「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之需求，提供地方長照關

懷、托幼、數位學習及集會據點等多元服務為優先，內政部(民政司)於審

查補助計畫時，應邀請衛生福利部參與，另得配合災害防救裝設村里廣播

系統。 

8.衛生福利部審查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衛生所、衛福機構、老人文康

中心、社區活動中心等之耐震補強或重建計畫時，應就「整建長照衛福據

點計畫」之補助標的一併考量。 

(四) 經費補助比率及分攤原則 

1.補助比率原則將依受補助當年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之年度財力級次分級補

助，最高補助比率原則為第一級補助比率最高 35%、第二級補助比率最高

70%、第三級補助比率最高 85%、第四級補助比率最高 90%、第五級補助比

率最高 90%。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規定單一補助案件之補助上限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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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則 

(一)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因本計畫執行標的為公有建築物，其耐震補強、拆除重建及新建需求

數量大，如僅依年度公務預算、地方政府自籌經費及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

之預算執行，勢必無法早日改善公有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之問題，進而危

及使用人安全，故縮短施作期程確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且建築物結構補

強或拆除重建有助於提升防救災效能，確保建築物安全之效益，並間接增

加就業機會，提升競爭力，改善公共服務品質，為非量化計畫效益，復由

於耐震補強、拆除重建或新建後仍將做為公共服務用途，尚無自償性或收

益之可能，爰須以編列政府預算方式辦理，無替選方案。 

(二) 風險評估 

    本案執行單位包含中央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各機關

聯繫及管控時效難以評估，為提升整體計畫執行效能，本計畫由內政部負

責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考，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統籌地

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補助計畫、執行進度與輔導協助，提升縱向聯繫效

能，再配合橫向溝通確保計畫執行績效。 

(三) 有關機關配合事項 

1.內政部營運管理 

(1) 彙整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需求，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建議之

核列數分配各年度公務及特別預算額度。 

(2) 依本計畫及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列管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執行進度。 

(3) 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共同供應契約，協助各機關簡化採購程

序。 

(4) 與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合作，持續檢討建

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內容，並提供各機關相關行政及技術諮詢。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配合事項 

(1) 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重建或新建工作，並掌握執行

進度。 

(2) 統籌該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費需求編列公務

預算及特別預算。 

(3) 涉有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者，應訂定補助及管考作業規定，並審

查、核定及補助直轄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計畫，督導其

執行進度，必要時進行輔導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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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報執行進度考核管制表，每月 5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內政部（營建

署）彙辦，並出席內政部之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3.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事項 

(1) 執行所轄公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重建或新建工作，並掌握執行

進度。 

(2) 提報計畫向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補助經費。 

(3) 編列配合款。 

(四) 其他有關事項 

1.建築物設計理念 

除結構安全外，建築物重建、新建或補強（含增、改、修建）部分

應納入永續公共工程、無障礙環境及通用設計理念，並符合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綠建築、無障礙、衛生設備等相關規定，以落實生態環境保護、

節能減碳、性別平等及因應人口高齡化之影響。 

2.環境影響評估 

耐震補強工程應非屬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案件。至於拆除重建

及新建工程部分，應視其規劃之量體是否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並應及

早準備以利時效。 

3.耐震詳評、補強及重建實施原則 

(1) 應符合建築物實施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方案相關規定。 

(2) 耐震詳評及補強設計應予審查，該建築物所屬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機構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成立審查委員會，或委託具該項學識及經

驗之學術團體研究機構或公會審查，但須遵守利益迴避之原則。 

4.各主辦機關應選任優秀之建築師、技師與營造業參與，確保工程品質。  

5.公有建築物因耐震能力不足而須拆除重建與鄉（鎮、市、區）公所辦公廳

舍及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考量上開場所係民眾洽公、活動

之據點，並提供村里防災、緊急避難等多元需求，建議應瞭解不同性別、

年齡居民之需求，蒐集其使用公共建築物之經驗與意見，以做為新建工程

建設之參考。 

6.有關院長訪視各縣市「中央與地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暨長期照顧業務座談

會」地方提案及行政院政策指示，協助各地方政府進行村(里)集會所活動

中心及鄉 (鎮、市、區)公所辦廳舍等基層公有建築補強重建及新建工

程，後續仍需由縣(市)政府依據補助作業相關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案申請，並配合編列相應之配合款經評比審查核定後，始予以補助實

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依退場機制及滾動檢討等規定進行經費再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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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院長訪視各縣市「中央與地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暨長期照顧業務

座談會」地方提案及行政院政策指示，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鄉 

(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重建及新建

工程 

表 7-1  鄉 (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補強重建及新建一覽表 

項次 縣市別 案件名稱 類別 備註 

1 新竹縣 芎林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為建物老舊、員工辦公空間不足之興建需

求 

2 苗栗縣 
通霄鎮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完成耐震詳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3 苗栗縣 
後龍鎮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完成耐震詳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4 彰化縣 埔鹽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為建物老舊、員工辦公空間不足之興建需

求 

5 南投縣 信義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尚有土地取得問題無法解決 

6 雲林縣 二崙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尚有土地取得問題無法解決 

7 嘉義縣 
新港鄉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完成耐震詳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8 屏東縣 
內埔鄉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提出拆除重建，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9 屏東縣 
三地門鄉公所行政中心拆

除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完成耐震初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10 屏東縣 
獅子鄉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已完成耐震初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11 花蓮縣 光復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申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之興建需

求 

12 苗栗縣 
西湖鄉公所行政中心拆除

重建 
行政院政策協助案 

已完成耐震詳評，循前瞻耐震評估整建需

求辦理 

13 新竹縣 五峰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行政院政策協助案 為建物老舊、員工辦公空間不足之興建需

求 

14 新竹縣 北埔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行政院政策協助案 尚有土地取得問題無法解決 

15 雲林縣 元長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行政院政策協助案 尚有土地取得問題無法解決 

16 花蓮縣 卓溪鄉公所行政中心興建 行政院政策協助案 申請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之興建需

求 

說明：有關院長訪視各縣市「中央與地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暨長期照顧業務座談會」地方提案及行政院政策指

示，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鄉 (鎮、市、區)公所辦公廳舍重建及新建部分，暫估總需求經費為 11.98 億元

(每處上限以 1 億元估列)，後續仍需依據相關補助作業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案申請，並配合

編列相應之配合款經評比審查核定後，始予以補助實行，並依退場機制及滾動檢討等規定進行經費再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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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補強重建及新建一覽表 

項次 縣市別 需求件數 類別 備註 

1 宜蘭縣 1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礁溪鄉多功能活動中心，土地取得問題無法解決，

尚無提報具體計畫 

2 苗栗縣 2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苑里鎮南勢里、西平里活動中心，尚無提報具體計

畫 

3 嘉義縣 2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義竹鄉後鎮村活動中心，已提出拆除重建，循前瞻

耐震評估整建需求辦理 

布袋鎮東港里里活動中心，已提出拆除重建，循前

瞻耐震評估整建需求辦理 

4 屏東縣 2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麟落鄉、埔鹽鄉，僅提出需求尚無提報具體計畫 

5 花蓮縣 4 院長訪視前瞻提出需求案 

壽豐鄉米棧村活動中心、樹湖村活動中心提出新建

需求，循花東基金辦理 

吉安鄉勝安村米活動中心、樹太昌村活動中心提出

新建需求 

先行暫估需求案 14 
行政院政策指示新建概估

需求案 

依行政院政策指示，協助地方政府進行村(里)集會

所活動中心新建部分，並依地方政府(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南投縣、

彰化縣、雲林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新竹

市、嘉義市)執行量能先行暫估需求 

合計 25 

說明：有關院長訪視各縣市「中央與地方落實前瞻基礎建設暨長期照顧業務座

談會」地方提案及行政院政策指示，協助地方政府進行村(里)集會所活

動中心新建部分，暫估總需求經費為 1 億元(每處上限以 400 萬元估

列)，後續仍需依據相關補助作業規定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案申

請，並配合編列相應之配合款經評比審查核定後，始予以補助實行，並

依退場機制及滾動檢討等規定進行經費再分配。 

 
 




